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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诚信评价通用指标》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标准项目来源
《政务诚信评价通用指标》团体标准（以下简称“本文件”)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76号)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2021年8月2日印发)等文件精神，加强政府政务诚信建设，规范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营商环境监测中心提出并组织起草，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归口管理。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一）编制目的
1.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旨在建立一套科学、公正、透明的政务诚信评价体系，确保评价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通过明确评价标准和指标，为政务诚信评价工作提供具体的实施规范，减少主观性，增加客观性。
2. 提高诚信意识和政务诚信水平
有效引导政府工作人员及各级政府的诚信意识，强化诚信观念在政务工作中的重要性。通过定期评价和反馈，推动各级政府不断提升政务诚信水平，以满足上级部门对政务诚信建设的要求。
3. 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
助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与治理模式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决策流程，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服务效率。
（二）编制意义
1. 推动政务诚信建设标准化
通过制定政务诚信评价通用指标，可以明确政务诚信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为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操作指南，推动政务诚信建设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2. 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政务诚信评价通用指标的编制和实施，可以强化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不断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推动政府决策和行政行为始终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
3. 推动政府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政务诚信评价通用指标通过设立创新指标，鼓励政府在治理方式、服务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实践，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标准起草的过程简述
（一）预研阶段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营商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标准编写小组，于2024年2月启动项目需求调研工作，主要调研了河南、湖北、北京、吉林等相关政府和企业，收集企业满意度领域的企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相关方的需求和意见，了解当前企业满意度调查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组织专家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等进行收集和分析，为研究制定团体标准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同时组织研讨，明确标准制定的目标、原则、范围和技术要求等。
（二）立项阶段
1. 2024年4月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营商环境监测中心整理资料，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提交立项申请。
2.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对申请进行审查，评估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于2024年6月25日第五批团体标准项目计划中正式批准立项，计划编号：CCPITCSC-JH2024289。
（三）起草阶段
1. 组织起草小组：2024年4月，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营商环境监测中心牵头成立起草小组，明确职责分工。
2. 编制标准草案：2024年5月召开标准启动会暨首次研讨会，来自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30余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了会议，起草组对标准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围绕标准内容等方面展开了讨论。起草小组根据预研阶段的成果，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实际情况，编制标准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标准的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评估原则、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等。会后，起草组针对启动会各单位及专家提出的16条修改建议进行了处理，并对相应的标准文本进行修订，开始新一轮意见征集。
3. 内部审查：起草小组内部对标准草案进行多次审查和修改，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2025年1月底，标准第二次研讨会顺利召开，会议主要围绕启动会和首次研讨会召开以来征集到的意见进行讨论，针对专家提出的13条修改建议进行处理，并对相应的标准文本进行修改。2025年3月，标准第三次研讨会召开，针对专家提出的修改5条修改建议进行处理。
（四）征求意见阶段
在征求意见阶段，主要工作包括：
1. 公开征求意见：通过信函、网上公开、会议等多种形式，向相关企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广泛征求意见。
[bookmark: _GoBack]2. 意见汇总与处理：2025年4月，我们将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汇总和分析，对合理的意见进行采纳，对不合理的意见进行解释说明，并对标准草案进行相应修改。
四、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
（一）制定原则
[bookmark: _Toc27761]1. 合法合理原则
本文件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以及国家政策文件的要求，符合理性、适当的要求。
[bookmark: _Toc169546872][bookmark: _Toc18780]2. 科学准确原则
依据县（市、区）政府日常政务工作实际情况，科学确定评估指标和方法，避免主观臆断，并综合各环节和影响因素，形成完整闭合的评估框架。
[bookmark: _Toc169546873][bookmark: _Toc3427]3. 重点突出原则
突出政务诚信评价工作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评估指标的代表性和引导性，避免面面俱到。
（二）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本文件以县（市、区）政府日常政务工作为轴线，以县（市、区）政府政务诚信工作的薄弱项为着重点，设计政务诚信评价通用指标体系的5项一级指标，即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勤政高效、守信践诺、履职成效，下设13项二级指标，25项三级指标。
五、标准的水平
该团体标准作为政务诚信评价工作的专业性指标，水平应定位于国内先进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具体取决于标准制定过程中所参考的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政务诚信方面的实际需求。该标准将在遵循和体现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提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为提升政府公信力、优化政务服务、促进社会诚信建设等方面提供有效参考。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该团体标准应严格遵循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评估工作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政务诚信评价通用指标通常是在遵循和体现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些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为政务诚信评价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原则和要求，确保评价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二）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目前该领域尚无强制性国家标准。该团体标准将填补政务诚信评价通用指标方面的标准空白，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贯彻标准的要求：
1. 广泛宣传：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广泛宣传该团体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相关方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2. 培训教育：组织专题培训和交流活动，提高相关方对标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3. 严格实施：要求相关方在评估工作中严格按照标准执行，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二）措施建议：
1. 建立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确保标准的有效执行。
2. 加强协调合作：加强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之间的协调合作，形成合力推动标准的贯彻实施。
3. 鼓励创新：鼓励相关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积极创新，探索更加高效、便捷的评估方法和技术手段。
八、标准实施的预期效果
（一）评价体系的完善：通过标准的实施，政务诚信评价工作将更加科学、公正、透明，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诚信意识的提升：政府工作人员及各级政府的诚信意识显著增强，诚信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政务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三）政务诚信水平的提高：通过定期评价和反馈机制，各级政府将不断优化政务行为，提升政务诚信水平，树立良好政府形象。
（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技术创新与治理模式的深度融合将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服务效率。
（五）社会环境的优化：政务诚信建设的加强将促进社会诚信环境的整体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加和谐、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

